
為獲取最佳體驗，請於 Acrobat 9 或 Adobe Reader 9
或更高版本中開啟此 PDF 文件夾。

立即下載 Adobe Reader！

http://www.adobe.com/go/reader_download_tw




第
一
站
範
例


喪禮服務人員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第一站 


治喪流程規劃與訃聞命題範例說明資料 


 


壹、檢定科目之決定  


 


按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民國96年7月編印之喪禮服務技能檢定規範說明，喪禮服務職


類技術士技能檢定之目標與分級如下： 


一、目標，在制定喪禮服務人員技能檢定之方式及內容，並建立喪禮服務人員所需「技


能」與「知識」的基本標準，以提供喪家優質的喪禮服務品質。 


二、依專業技能範圍及操作專精程度分為乙、丙二級，均明確規範其應具有之操作技能


與相關知識，其中乙級定位為能統籌規劃並指導喪禮服務執行之人員。 


三、本規範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項目包括「臨終服務」、「初終與入殮服務」、「殯儀


服務」、「後續服務」、「服務倫理」等五項。 


又承前述喪禮服務技能檢定規範，喪禮服務職類技術士乙級工作範圍為具備喪禮服


務的專業技能與知識，暸解喪禮服務內容的緣由與流程，清楚說明並指導喪禮服務正確


執行。應具知能則須具備表 2 所列各項技能與相關知識，其中第 3 項「殯儀服務」之技


能種類第(1)類即「規劃與執行治喪流程」，其技能標準則包括(1)能清楚說明與指導各


種治喪程序。(2)能清楚說明各種治喪應注意事項。(3)能規劃與示範各種治喪流程。而


根據楊國柱與李慧仁（2009）的「殯葬禮儀師工作情境與執業能力之探討」一文，其針


對 11 位殯葬禮儀專家進行調查，經研究結果顯示，依重要性及常見性為判斷標準，57


項專業項目中，殯葬流程規劃排五名以內，可見大多數殯葬禮儀專家認同殯葬流程規劃


是喪禮服務的重要項目。 


此外，「殯儀服務」之技能種類第(4)類即「指導與撰寫喪葬文書」，其技能標準


則包括(1)能清楚說明喪葬文書的種類、禮俗規定及使用時機。(2)能正確示範撰寫與校


對訃聞及祭文。(3)能指導撰寫喪葬文書。由於祭（奠）文已併於司儀部分檢定，此站不


再重複，至於喪葬文書中之訃聞，丙級雖有檢定，但僅拘限於填空題型，尚難測出撰寫


喪葬文書之指導能力，爰於此站加入訃聞撰寫一科。總計第一站包括治喪流程規劃與訃


聞撰寫，並採術科筆試方式進行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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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術科測試應檢說明 


一、測試時間：90 分鐘 


二、檢定說明： 


（一）採筆試方式，測試後由監評人員集中閱卷評分。 


（二）應檢人應配帶准考證及文書用具(原子筆、尺、橡皮擦或立可白（帶）。 


（三）應檢人應於限定時間內完成測試，測試開始 30 分鐘始可交卷。 


（四）應檢人依題意之情境撰寫「治喪規劃書」及「傳統訃聞」，配分分別為：70 分、


30 分。總分合計 100 分。 


（五）測驗時注意事項 


1.應檢人須詳聽監試人員說明，依規定受檢。 


2.應檢人測試結束後，應將試卷交予監試人員。 


3.應檢人禁止隨身攜帶行動電話、呼叫器或其他電子通訊攝錄器材等進入試場應


檢，如有違反規定，術科測試成績總分扣20分。 


4.其他事項，悉依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驗試場注意事項有關規定辦理。 


（六）答題之規定事項 


1.治喪規劃書答案以橫式作答，「傳統訃聞」以直式作答，一律以正體字書寫。 


2.除製圖可使用鉛筆外，其餘題目作答時，應使用藍色(黑色)鋼筆或原子筆作答，


使用鉛筆作答者，扣該科測試成績5分。 


3.答案如有塗改時，可使用修正液或橡皮擦擦拭乾淨，卷面應保持整潔。 


4.答題時，請依試題說明依題號順序於所附答案紙上作答。 


5.基於尊重多元社會之發展，本試題寫作不拘泥「兩生合一老」的書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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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治喪流程規劃與訃聞試題暨作答評分範例 


請依下列情境完成治喪流程規劃及訃聞 


館內治喪、民間信仰 


題目： 


賴小同先生民國 31 年 3 月 22 日生，99 年 5 月 20 日(農曆 4 月 8


日)上午 5 時 10 分因腎衰竭病逝於高雄市立醫院，妻李美女，父母尚


存，育有女 1 人賴小美，兄長賴大同、兄嫂陳美麗、孝姪賴小強、妹


妹賴小英、妹婿張成功、外甥張小功，賴府家住十全路大廈 10 樓，


室內空間很狹小，賴小同先生與其家屬雖無特別宗教信仰，但家屬希


望至少完成頭七儀式後再辦理出殯，不過由於家屬或因工作或因求學


等因素，也不希望停殯期間超過一個月。 


家屬預估將發出 100 張訃聞，目前擇日共有 99 年 5 月 20 日、5


月 21 日、5 月 25 日、6 月 3 日、6 月 25 日上午 7 點為小殮吉時，高


雄市立殯儀館於 99 年 5 月 20 日、5 月 25 日、6 月 3 日、6 月 25 日


上午 9 時至 12 時有各式禮廳可供租賃，家屬希望奠禮後，開放親朋


好友瞻仰遺容，之後隨即火化，火化後靈骨另擇吉日安厝於高雄 OO


寶塔，未出殯前，遺體暫時冰存殯儀館。 


另查閱萬年曆，農曆 99 年 6 月份緊接著另一個月的潤 6 月。 


 


（一）請依上述資料規劃撰寫下列項目： 


1. 從接案後遺體安置到後續關懷之治喪流程規劃書 


作答要領：於治喪規劃書之「服務流程」、「日期時間」、「服


務項目」及「服務說明」等欄內規劃填寫適當內容。 


 


2. 請依前述情境資料，以妻之名義撰寫訃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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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喪流程規劃書 


服務流程 日期時間 服務項目 服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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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考答案暨評分標準：見後附範例。 
 
1.治喪流程規劃書參考答案  


治喪流程規劃書 


流程 日期時間 服務項目 服務說明 


遺體 


接運 


99年 5月 20日 


上午 6時 
接運遺體 


至殯儀館 


 


 遺體修補、防腐 無 


99年 5月 20日 


上午 7時 
遺體冰存 


殯儀館內冰存 


安靈 


服務 


99年 5月 20日 


上午 7時 30分 
靈位佈置、拜飯 殯儀館內 


治喪 


協調 


配合家屬需求 禮儀諮詢  


99年 5月 21日 擇日、祭文撰擬 擇定出殯日期、撰寫祭文 


99年 5月 22日 代辦申請事項 火化證明 


99年 5月 27日 報備出殯路線  


 申請搭棚許可 無 


發喪 99年 5月 23日 訃聞印製 100張 


奠禮 


場地 


準備 


99年 5月 21日 場地租借 殯儀館 


99年 6月 2日 花牌、鮮花佈置 花瓶、像框、花圈、保力龍字 


99年 6月 2日 
禮堂佈置 


 


99年 6月 2日 遺像 彩色 


99年 6月 2日 音響設備  


99年 6月 3日 禮品（如回禮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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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 6月 3日 運輸車輛、車位  


入殮 


移柩 


99年 6月 3日 壽衣  


99年 6月 3日 棺木 火化 


99年 6月 3日 棺內用品  


99年 6月 3日（早


上 5點） 


遺體處理人員 沐浴、穿衣、化妝 


99年 6月 3日 孝服  


99年 6月 3日 祭品  


99年 6月 3日 儀式主持人 移靈、入殮 


奠禮 


儀式 


99年 6月 3日 司儀 主持奠禮儀式、宣讀奠（祭）文 


99年 6月 3日 襄儀人員 引導跪拜、襄助儀式進行 


99年 6月 3日 誦經人員、樂師  


發引 


安葬 
99年 6月 3 日  火化後暫厝○○寶塔 


埋葬或存


放設施 


99年 6月 3 日 


埋葬或骨灰（骸）存放安排 


消費者自備 


塔位 


  


後續 


處理 


擇吉日 禮請誦經師父與風水師 安厝於高雄 OO寶塔 


99年 8月 27日 


紀念日提醒 


百日 


100 年農曆 3 月 8


日 對年 


合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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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 100/3/8 日或


之後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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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喪流程規劃技能測試評分表 


檢
定
項
目
：
治
喪
規
劃
（
時
間50


分
鐘
）70%


 


檢定 


單位 
 


檢定 


日期 
年  月  日 


姓  名 編號 


  


評分項目 評分內容 


配


分 


得


分 


評 分 說  明 


 


  
 
規劃書 1. 本大項流程規劃滿分 70 分，未以正


體字書寫或有錯字者，每字扣分 2


分。 


2. 必須完整規劃遺體接運、安靈服


務、、、等十項，缺少任何一項者


視為未完成，不記分。 


3. 十項流程每項配分 6 分，凡有未依


家屬需求或違反法規、有礙善良風


俗或涉及公共衛生、遺體存放場所


問題且有礙觀瞻者，該項目均扣


分。例如： 


A. 未出殯前，遺體暫時冰存殯儀


館，如遺體接運至住宅者扣3分。 


B. 百日、對年及合爐任一日期計算


錯誤皆扣 3 分。 


C. 遺體火化後立即進塔安厝，扣 3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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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D. 若規劃 5/20.5/21.5/25 為小殮時


間則需扣 3 分(按傳統民間習


俗，頭七前不可能火化，亦無法


將遺體取出退冰，以完成小殮儀


式) 


E. 凡是租借禮廳的日期與小殮日


期相差兩日以上即扣 3 分(由於


出殯前大體均冰存於殯儀館，故


不宜提前兩日以上完成小殮儀


式，之後停柩等候進行告別儀


式，如此會涉及公共衛生、遺體


存放場所問題且有礙觀瞻，一般


而言，殯儀館僅容許提前一天進


行遺體處理與小殮，也有不少殯


儀館無停柩空間，僅容許出殯當


天提前幾小時進行遺體處理與


小殮）。 


4.兩項流程以上零分者，本大項以零分


計算。 


 


 


治喪規劃技能得分合計  


監評長簽章  評審人員簽章  


 


2.訃聞參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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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夫
賴
公
小
同
先
生
慟
於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年
五
月
二
十
日


(


農
曆
四
月
八
日)


上
午
五
時


十
分
病
逝
於
高
雄
市
立
醫
院
距
生
於
民
國
三
十
一


年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享
壽
六
十
九
歲


妻


李


美
女率


孤
女
小
美
等
隨
侍
在
側
當
即
移


靈
高
雄
市
立
殯
儀
館
親
視
含
殮
遵
禮
成
服
謹
擇
於


民
國
九
十
九


年
六
月
三
日


(


農
曆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星
期○


上
午
九
時
正
假
該
館○


○


廳
設


奠
家
祭
九
時○


分
公
祭
十
時○


分
大


殮
蓋
棺


隨
即
發
引
火
化


靈
骨
暫
存○


○


寶
塔
另
擇


吉
日
安
厝
於
高
雄
縣○


○
鄉○


○


寶
塔 


叨
在 


姻 親 戚 友 鄉 寅 


誼 


哀 


此
訃 


妻       


李
美
女 


    


女  


小
美 


胞
兄     


大
同 


胞
兄
嫂   


陳
美
麗 


胞
妹     


小
英 


胞
妹
婿   


張
成
功 


    


侄     


小
強 


    


外
甥     


張
小
功 


反 


服 


父 ○
○


 


反 


服 


母 ○
○
○


 


（
族
繁
不
及
備
載


） 


聞 


啟 泣 仝 


父母必須比妻


高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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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聞技能測試評分表 


檢
定
項
目
：
殯
葬
文
書
（
時
間40


分
鐘
）30%


 


檢定 


單位 
 


檢定 


日期 
年  月  日 


姓  名 編號 


  


評分項目 評分內容 


配


分 


得


分 


評 分 說  明 


 


  
 
傳統訃聞 本項滿分 30 分，訃聞日期、時間、地點、文


字或語詞錯誤，均各扣 5 分，錯五處（含）


以上不計分，主要語詞如下： 


1. 先夫 


2. 賴公 


3. 府君/先生 


4. 享壽 
年齡(以虛歲計)：享年—30-60 歲 


享壽—60-90 歲 


享耆壽－90-100 歲 


5. 孤女/女/不孝女 


6. 隨侍在側 


7. 親視含殮 


8. 遵禮成服 


9. 謹擇於 


10. 設奠家祭 


11. 大殮蓋棺 


12. 發引火化 


13. 靈骨暫存 


14. 安厝 


15. 叨在 


16. 哀此訃 


30  


第 12 頁，共 14 頁







第
一
站
範
例


17. 家屬稱謂及排序 


18. 仝泣啟/同泣啟 


19. 族繁不及備載 


20. 懇辭輓額 


21. 懇辭奠儀 
 


 


 


殯葬文書技能得分合計  


監評長簽章  評審人員簽章  


備註： 


1.本試題寫作不拘泥「兩生合一老」的書寫方式，如多寫「一位」、「之」不扣


分。 


2.訃聞書寫： 


（1）「殯奠時間」與「殯奠地點」書寫之順序，如將「民國九十四年○月○○


日(農曆○月○○日)星期○假該館○○廳上午八時三十分設奠家祭」書寫


為「民國九十四年○月○○日(農曆○月○○日)星期○上午八時三十分假


該館○○廳設奠家祭」亦可，不扣分。 


（2）將「護喪妻」書寫為「妻」亦可，不扣分。 
（3）將「仝泣啟」書寫為「同泣啟」亦可，不扣分。 
 


肆、題目情境變化與題庫選題 


除本說明題目情境範例屬於「館內治喪、民間信仰」之外，其它還可依治


喪場地（館內或館外）、宗教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民間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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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式（遺體土葬、火化晉塔、火化自然葬）、特殊需求（先火化再奠禮、


覆蓋國旗）等不同而變化題目。此外還可依不同死亡原因、不同年齡或家


屬成員多寡等變化題目情境。命題委員將依上述區分設計考題，至於題目


究竟考哪一題，將於每次檢定前由主辦單位採電腦方式隨機抽選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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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禮服務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第三站 


「臨終關懷與悲傷輔導」技能測試說明 
一、測驗時間：20 分鐘 
 
二、檢定說明： 


(一) 採筆試方式，測試後由監評人員集中閱卷評分。 


(二) 應檢人應配帶准考證及文書用具（原子筆、尺、橡皮擦或立可白（帶）） 


(三) 請依《殯葬管理條例》第四十條禮儀師執行業務的第五項臨終關懷與悲傷輔導完


成本項測試。有關臨終關懷部分請參考安寧療護相關專業領域的知識，悲傷輔導


請參考心理與諮商、後續關懷等相關專業領域的知識。 


(四) 應檢人依照本試題的情境仔細閱讀以後，依序閱讀各項題目並在各項試題依照說


明填寫正確答案。 


(五) 本題的作答方式分為「單選」「多選」及「問答」三部份，試題配分為單選 20 分、


多選 60 分、問答 20 分，總計 100 分。其中，（1）單選：請就題意於五個選項中，


選擇一項最正確的選項，並在各項試題左邊空格處填寫正確答案。（2）多選：請


就題意於五個選項中，選擇最正確的所有可能選項，並在各項試題左邊空格處填


寫正確答案。（3）問答：請就題意在題項下方的空白處填寫最合適的內容。 


(六) 計分規則：（1）單選題必須是選對正確的唯一答案才給分。各題項的配分標記在


題目後面。（2）多選題必須是將全部可能答案都選對才給分，否則不給分。各題


項的配分標記在題目後面。（3）問答題是要採閱卷批改並依照該項題目的回答內


容適度給分。各題項的配分標記在題目後面。 


(七) 問答題請以橫式作答，從左至右書寫，並以正體字書寫，簡體字、錯別字不給分。 


(八) 應使用藍色（或黑色）原子筆或鋼筆作答，使用鉛筆作答者扣本測試成績 10 分。 


(九) 應檢人應於本項測試的限定時間內完成測試，測試開始 10 分鐘以後始可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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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禮服務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第三站 


「臨終關懷與悲傷輔導」試題範例 


請依照下列情境完成本項的試題 
 


【情境內容純屬虛構、若有雷同純屬巧合】 
 


李大明先生是位公務人員，李陳秀玉女士自結婚後就擔任全職家庭主婦，打點先生與兒


女們的一切生活，包含三餐、衣物打理等，結婚四十年來全有賴李陳秀玉女士的打點。李


陳秀玉女士半年前因為身體不適經住院身體檢查後，發現已經是胰臟癌末期。他們一家人


就這樣開始陪她住院進入密集的診斷、放療及化療、復健的生活循環，病房的主治醫師提


議希望他們考慮接受安寧的共同照護，但是他們反而是不斷的換醫院診斷和治療。面對醫


院的各種醫療處置對李陳秀玉女士的病情沒有起色以後，一家人也開始去求神問卜，李大


明先生甚至在祈求太太病情好轉時向神明說「不惜願意將自己折讓部分壽命給太太」。在


生病期間，李陳秀玉女士還是打起精神照料家人的生活坐息。李敏兒小姐在病房護理站旁


的書櫃看到某某殯葬公司的宣傳單，就拿起一張走到父親旁邊，對著父親指著這張單說是


否要請這家業者前來洽談，父親就點點頭很不情願的答應了。李陳秀玉女士在過世前幾天


就辦理出院回家了。某天快接近中午時，李敏兒小姐前來探視父母，來到主臥房想叫醒母


親吃飯時，才發現原來母親已經斷了氣。李大明先生在妻子靈前陪伴會自言自語、做七法


事與祭妻文中，一再陳述失去妻子之後，不知道如何過接下來的日子，也一再透露如「秀


玉，妳先走，我很快就去找妳」等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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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題目範例與填答 


 


答案填寫處 題          目 


 單選題（共 20 分） 


（     ） 1. 本情境中李先生在太太死亡後，說「秀玉，妳先走，


我很快就去找妳」這是何種悲傷反應?（5 分） 


A 複雜性、B 健康、C 正常、D 慢性、E 急性 


（     ） 2. 本情境中李先生同意女兒接洽殯葬業者是一種態


度?  （5 分）  


 


 A 爽快、B 歡樂、C 反對、D 猶豫、E 高興   


（     ） 3. ○○○○○○○○○○  （5 分）  


 


 A  、B  、C  、D  、E   


（     ） 4. ○○○○○○○○○○  （5 分） 


 


 A  、B  、C  、D  、E   


  


 多選題（共 60 分） 


（     ） 5. 本情境中李陳秀玉女士生病時，她出現過哪些的失


落?（10 分） 


A 準備三餐、B 衣物洗滌、C 開車、D 收入減少、E 生活無


法規律 


（     ） 6. 本情境中李先生在太太生病時出現過哪些悲傷反


應?（多選）（10 分） 


A 否認、B 憤怒、C 討價還價、D 沮喪、E 接受  


（     ） 7. ○○○○○○○○○○（10 分） 


A  、B  、C  、D  、E   


（     ） 8. ○○○○○○○○○○（10 分） 


A  、B  、C  、D  、E   


（     ） 9. ○○○○○○○○○○（10 分） 


A  、B  、C  、D  、E   


（     ） 10. ○○○○○○○○○○（10 分）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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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題：請就題意在題項下方的空白處，以橫式作答，從左至右書寫最合適的內容 


 


11. 請簡略說明本情境中提到的「安寧的共同照護模式」。（10 分） 


 


 


 


 


 


 


 


 


 


 


 


 


 


 


 


 


 


 


 


 


 


12.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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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考答案 
（單選）本情境中李先生在太太死亡後，說「秀玉，妳先走，我很快就去找妳」這是


何種悲傷反應? 


本題答案要選複雜性悲傷。複雜性悲傷反應是受創者的一種悲傷反應、也是


一種心理失調所產生的不尋常、不健康、不正常甚至偏差的悲傷反應。 


 


（單選）本情境中李先生同意女兒接洽殯葬業者是一種態度?  


本題答案要猶豫。內文提到「父親點點頭很不情願的表示同意了」，只有猶豫


可以表達是很不情願的態度。 


 


 


（多選）李陳秀玉女士生病時，她出現過哪些的失落? 


本題的情境指出「李陳秀玉女士自結婚後就擔任全職家庭主婦，打點先生與


兒女們的一切生活，包含三餐、衣物打理等，結婚四十年來全有賴李陳秀玉


女士的打點。」 


本題答案要選準備三餐、衣物洗滌。 


 


（多選）本情境中李先生在太太生病時出現過哪些悲傷反應? 


本題的情境指出「他們反而是不斷的換醫院診斷和治療。面對醫院的各種醫


療處置對李陳秀玉女士的病情沒有起色以後，一家人也開始去求神問卜，李


大明先生甚至在祈求太太病情好轉時向神明說「不惜願意將自己折讓部分壽


命給太太」。」以及「李敏兒小姐在病房護理站旁的書櫃看到某某殯葬公司


的宣傳單，就拿起一張走到父親旁邊，對著父親指著這張單說是否要請這家


業者前來洽談，父親就點點頭很不情願的答應了。」 


本題答案要選否認、討價還價、沮喪 


 


（問答）請簡略說明本情境中提到的「安寧的共同照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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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共同照護模式是藉由急性病房團隊照會安寧團隊，對於末期病患之身、


心、靈等問題提供持續性的建議或視需要對於特定之問題採取合作照顧之方


式或將病人轉入安寧照護體系中。 


參考網址   http://60.251.66.144/tahpm_introduce_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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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禮服務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第三站 


「臨終關懷與悲傷輔導」試題範例評分表 
 


檢


定


項


目 


： 


臨


終


關


懷


與


悲


傷


輔


導 


 


時


間 


 


 


二


十 


 


分


鐘 


檢定 


單位 


 檢定 


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編號 


  


評分 


項目 


評分內容 配


分 


得


分 


評分說明 


單選 題


號 


 5   


單選 1.  「小玉，妳先走」的悲傷反應? 5   


單選 2.  李先生對接洽殯葬業者態度 5   


單選 3.  ○○○○○○○○○○ 5   


單選 4.   ○○○○○○○○○○ 5   


多選 5.  李陳秀玉女士生病時出現過哪些失落? 10   


多選 6.  李先生在太太生病時出現過哪些悲傷反應 10   


多選 7.   ○○○○○○○○○○ 10   


多選 8.  ○○○○○○○○○○ 10   


多選 9.  ○○○○○○○○○○ 10   


多選 10.  ○○○○○○○○○○ 10   


問答 11.  說明「安寧的共同照護方式」 10   


問答 12.  ○○○○○○○○○○ 10   


      


臨終關懷與悲傷輔導  得分總計    


監評長簽章 


 


 


 


 評審人員簽章  


 


第 8 頁，共 8 頁


第
三
站
-1
範
例












喪禮服務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第三站 


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實務技能測試說明 


一、測試時間：40 分鐘 


二、檢定說明： 


（一） 採筆試方式，測試後由監評人員評分。 


（二） 應檢人應配帶准考證及文書用具〔原子筆、尺、橡皮擦或立可白（帶）〕。 


（三） 請依內政部 95 年 6 月 29 日台內民字第 0950104921 號令發布之「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95 年 6 月 29 日台內民字第 0950104920 號令發布之「生前殯


葬服務定型化契約（自用型、家用型）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完成指定情境之「殯葬


服務定型化契約」或「生前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 


（四） 請應檢人依情境檢視後附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含契約附件），本題測試方式分為「填


空」、「改錯」及「契約文件完整度」三部分： 


1. 填空（佔 50％）：請以適當文字填入空格（劃有底線處）或於適當之項目（方框處）


勾選，共計 25 處，每處答對得 2 分，答錯不倒扣。 


2. 改錯（佔 40％）： 


(1) 契約（或契約附件）中不符合上開原則規定的錯誤條文（包括應於契約中記載，卻


漏未記載之事項）或錯誤敘述共有 8 處，請應檢人詳細檢視並「指出」該「錯誤條


號、條文」或「錯誤敘述」，並同時在「改錯作答區」作答「訂正」（答題範例如後），


每完成 1 處指錯訂正可得 5 分，答錯不倒扣，未依條號順序作答不扣分，若「訂正」


內容能明顯表達正確答案之意旨，文字內容未完全與契約範本條文或應記載不得記


載事項相同者不扣分。 


(2) 指出錯誤條文或填寫正確條文，均應以全條（或全項、全款）文字作答；指出錯誤


條文時，亦須填寫該條（項、款）號，如該錯誤點非屬條文內容，條（項、款）號


欄位可不必填寫。 


(3) 契約範例條文內容出現「略」或「○○○○○」等文字符號，及附件部分表格內容


空白，均為節省篇幅，並非錯誤。 


3. 契約文件完整度（佔 10％）：將契約書及其附件以迴紋針依順序裝訂完整者，可得 10


分；漏未夾訂該契約附件者，每件扣 2 分；夾訂非必要之附件者，每件扣 2 分；未依


序裝訂者扣 2 分。 


（五） 答案請以正體字書寫，簡體字、錯別字一律不給分。 


（六） 契約內容涉及金額者，請以中文大寫書寫，否則不給分。 


（七） 應檢人應於限定時間內完成測試，測試開始 30 分鐘始可交卷。 


（八） 改錯作答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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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範例一：契約條文錯誤訂正示範 


錯誤：第 1 條：本契約係由乙方訂定，由乙方提供○○○（以下稱被服務人）之殯


葬服務。              


正確：本契約係由甲乙雙方訂定，由乙方提供○○○（以下稱被服務人）之殯葬服務。 


2.範例二：契約條文漏列訂正示範 


錯誤： 漏列「未經使用部分之購回」之條文                                                  


正確：附件一所載之服務項目或物品數量，於服務完成後，如有未經使用者，甲方得退


還乙方，並扣除相當於該項服務或商品之價款。前項退款如有總價與分項總和不


符者，該分項退款計算方式應以兩者比例為之。                                                                


3.範例三：契約附件內容敘述錯誤訂正示範 


錯誤：附件一/ 遺體接運/  規格說明   ：   接體人員若干人                    


正確：接體人員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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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禮服務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第三站 


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實務技能試題範例 


【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 


題目： 


李金河老先生民國 18 年 2 月 23 日生，於 100 年 6 月 20 日因呼吸困難急送臺中署立醫院，


在加護病房期間，醫院已數次發病危通知，並預告李老先生狀況很不樂觀，希望家屬預作後事


準備，於是次子李大明於 100 年 6 月 28 日前往「弘海生命禮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弘海


公司）臺中聯絡處，想先瞭解治喪相關事宜，經初步洽談後，公司提供一份「弘海生命殯葬服


務契約」範本，讓李大明帶回研究考慮，2 天後李大明決定與弘海公司簽約，雙方約定內容重


點如下： 


（一） 靈位及告別式均在自宅辦理，並採中式禮儀，家屬同意將李老先生遺體火化後骨灰進


塔，塔位家屬同意自行處理，非由該公司服務內容。 


（二） 總費用為新臺幣 35 萬元整，但不包含火化及開立火化證明等規費，公司接受信用卡付


款，約定先付給公司一成訂金，餘款等到全部服務完成後再給付。 


（三） 若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弘海公司之事由，導致原約定殯葬服務項目或商品無法提


供時，得要求該公司扣除相當於該項服務或商品之價款。 


100 年 7 月 2 日上午李老先生於該醫院過世，隨即依約由弘海公司派員將遺體接送至自宅，


之後於 7 月 24 日上午 8 時假李宅舉辦告別式。請依上述指定情境針對以下殯葬服務契約（如次


頁）完成填空與改錯訂正： 


情境內容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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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海生命殯葬服務契約 
 


本契約於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28 日經


甲方攜回審閱 2 日（契約審閱期間至


少  3  日） 
 


甲方：     略   （簽章） 
乙方：     略   （簽章） 


 
 
立約人                                          茲為殯葬服務，經雙方合意訂立契約， 
 
約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 本契約係由甲乙雙方訂定，由乙方提供    李金河   （以下稱被服務人）之殯葬服務。 


第二條 乙方應確保契約內容之真實，對甲方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契約之內容。乙方提供甲方之


文宣廣告及圖片僅供參考。 


乙方自訂之殯葬服務相關規範，不得牴觸本契約。 


第三條 乙方依本契約所提供之殯葬服務契約服務項目、規格及價格，如附件一。 


本契約提供之殯葬服務 實施程序與分工 如附件  二   。 


第四條 本契約總價款為新臺幣參拾伍萬元整，甲方應支付予乙方，作為提供殯葬服務之對價。 


甲乙雙方議定簽約時，甲方繳付新臺幣參萬伍仟元，餘款新臺幣參拾壹萬伍仟圓元，經


雙方議定於  全部服務完成時  時繳納。 


甲乙雙方議定付款方式如下：以□現金■刷卡□其他方式：       略         。 


乙方對甲方所繳納之款項，應開立發票。 


第五條 本契約簽訂後，如履約屆時因貨幣升、貶值，或通貨膨脹等因素，乙方得片面變更服務


品項，甲方不得有異議。 


第六條 本契約總價款不包含下列行政規費： 


１、  （略）       。 


２、  （略）        。 


第七條 乙方於簽約日起，應即依本契約提供殯葬服務。 


乙方提供接體服務者，應填具    遺體接運切結書   （如附件   三   ） 


第八條 乙方於提供殯葬服務時，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導致附件  一  所載之


殯葬服務項目或商品無法提供時： 


□甲方得依乙方提供之選項，選擇以同級或等值之商品或服務替代之。 


■甲方得要求乙方扣除相當於該項服務或商品之價款。退款時，如有總價與分項總和不


   李  大 明                   （以下簡稱甲方） 


   弘海生命禮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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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者，該分項退款計算方式應以兩者比例為之。 


第九條 本契約有效期間自被服務人死亡時起至全部服務完成時止。 


第十條 本契約於乙方履行全部約定之服務內容後完成。 


第十一條 附件一所載之服務項目或物品數量，於服務完成後，如有未經使用者，則視同放棄，


且不得更換。 


第十二條 乙方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經甲方催告仍未開始提供服務，或逾   四    小時未


開始提供服務者，甲方得通知乙方解除契約，並要求乙方無條件返還已繳付之全部價


款，乙方不得異議。甲方並得向乙方要求契約總價款   二   倍之懲罰性賠償。但無法


提供服務之原因非可歸責於乙方者，不在此限。 


乙方依本契約提供服務後，甲方終止契約者，乙方得將甲方  已繳納之價款   扣除已


實際提供服務之費用，剩餘價款應於 契約終止  後七日內退還甲方。 


第十三條 乙方因簽訂本契約所獲得有關甲方及被服務人之個人必要資料，負有保密義務。 


第十四條 雙方因消費爭議發生訴訟時，同意臺中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


法第  四十七   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四百三十六  條之 九 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


用。 


第十五條 本契約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收執乙份，如有必要乙方得將甲方收執之契約收回或留


存。 


 


立契約書人：  


甲方： 李大明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略               


住址：  略                                     


電話：  略                                  


 


乙方： 弘海生命禮儀股份有限公司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略           


 


地址：       略                               


電話：       略                               
 
 
 


中       華       民      國     １  ０  ０    年       6    月      3   0    日 


漏列代表人 


第 5 頁，共 14 頁


第
三
站
-2
範
例







（附件一）弘海生命殯葬服務契約  服務項目、規格及價格   


流


程 
服 務 項 目 


選 項 


（ 依 需 要 勾 選 ） 
規 格 說 明 備 註 價 格 


遺


體 


接


運 


接運遺體 


□至殯儀館 【本欄以下空白處免作答 


（劃底線除外）】 


【本欄以


下空白處


免作答 


（劃底線


除外）】 


【本欄以下


空白處免作


答 （劃底線


除外）】 


■在宅 接體車、接體人員 3 人、遺體


袋 


 


遺體修補、防腐 □有 ■無   


遺體冰存 
□殯儀館內冰存   


■移動式冰櫃在宅租用 10 天  


安


靈 


服


務 


靈位佈置、拜飯 


□殯儀館內    


■在宅 靈位佈置、祭品代辦 


 


治


喪 


協


調 


禮儀諮詢 【本欄以下空白處免作


答 （劃底線除外）】 
禮儀師或專任禮儀人員 1 名 


  


擇日、祭文撰擬 擇定出殯日期、撰寫祭文 禮儀師或專任禮儀人員 1 名   


代辦申請事項  指派專人代辦死亡證明 2


份、除戶手續、埋葬許可 


  


報備出殯路線  指派專人代辦   


申請搭棚許可 ■搭棚者適用 指派專人代辦   


發


喪 
訃聞印製 


 
訃聞○份 


  


奠


禮 


場


地 


準


備 


場地租借 


□殯儀館 


□ 其他        


   


■戶外搭棚 棚架（規格、尺寸、素材略）   


花牌、鮮花佈置 花瓶、像框、花圈、保力


龍字 


略   


禮堂佈置 


 黃色布縵、6 尺花山、地毯、


指路牌 8 組、觀禮座椅 35 張、


燈光、講台 


  


  


遺像 
■彩色 


□黑白 
略 


  


音響設備     


禮品  


   


運輸車輛、車位     


入


殮 


移


柩 


壽衣 
    


棺木 
□土葬    


■火化 環保火化棺木、套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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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內用品  略   


孝服  黑長袍 15 套   


祭品  牲禮 3 付、水果 4 樣、水酒、


菜碗 5 碗 


  


儀式主持人 移靈、入殮、火化 佛教師父 5 人   


奠


禮 


儀


式 


司儀、宣讀祭文  專任禮儀人員 1 名   


襄儀人員 引導公祭、襄助儀式進行 專任禮儀人員 2 名   


誦經人員、樂師 (在家修師姐) 宗教人員、樂師各數名   


發


引 


安


葬 


 


□火化    


■火化後晉塔 


扶棺人員 4 人、神職人員 1


人、靈車 1 部、車輛 20 人座


1 部 


  


□土葬    


□火化後以其他方式處理    


埋


葬


或


存


放 


設


施 


埋 葬 或 骨 灰


（骸）存放安排 


■甲方自備    


□乙方代訂 


□墓基 


□塔位 


 


包含管理


費在內 


 


□乙方提供  


包含管理


費在內 


 


後


續 


處


理 


關懷輔導  指派禮儀師或專人慰問   


紀念日提醒  書面提醒單乙張 


  


其


他 


  （請依個別需求，就本表未記


載之項目詳列） 


  


※本契約總價款不包含下列行政規費：  （略）  、  （略）  、  （略）  。 


契約總價：新台幣    （略）      元整（含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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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二 ）弘海生命殯葬服務契約實施程序與分工 


流


程 
活動事項 


分 工 情 形 


備註 
殯葬公司負責 


家屬或契約 


執行人配合 


臨


終


諮


詢 


關懷輔導 指派專人服務 隨侍在側、通知親友 填送 服務通知書   


殯葬禮儀諮詢 服務專線： 家屬參與 
【本欄以下空白處免


作答 （劃底線除外）】 


成立治喪委員會 治喪計畫聯繫、協調 擬妥治喪委員名單  


安排治喪場地 場地聯繫、代訂 參與決定  


申辦死亡證明 指派專人代辦 準備身分證、健保卡  


遺


體


接


運 


接運遺體至殯儀館 指派專人、專車接運 準備乾淨衣服、陪同 收受遺體接運切結書      


遺體修補、防腐 委請專人服務 
【本欄以下空白處免


作答】 


 


遺體冰存 代訂或提供冰櫃 在宅者負責提供場地  


安


靈


服


務 


■殯儀館內 靈位佈置、代為祭拜   


□在宅 
【本欄以下空白處免


作答】 
 


 


治


喪


協


調 


擇定公祭、出殯日期 
委請專人擇日、代訂火


化時間 


提供○○○生辰、決定


日期 


 


遺像準備 指派專人代辦 選定相片  


撰寫祭文 
指派禮儀師或專業人


員代筆 
參與討論 


 


辦理除戶手續 指派專人代辦 提供所需文件、資料  


申請火化(埋葬)許可 指派專人代辦 提供所需文件、資料  


發


喪 
訃聞印製與發送 代為撰擬、印製 提供名單、自行寄送 


 


奠


禮


場


地


準


備 


禮堂佈置 指派專人辦理 參與決定  


觀禮者席位安排 指派專人辦理 參與決定  


公祭用品準備 指派專人籌辦   


運輸工具、車位安排 指派專人辦理 詢問親友出席意願 
 


入


殮


移


柩 


遺體清洗、著裝、化妝 委請專人服務   


遺體移至禮堂 指派專人服務   


入殮用品準備 提供棺木、相關用品 
陪葬用品（環保、簡樸


為宜） 


 


入殮 
指派禮儀師或專業禮


儀人員服務 
全程參與 


 


家奠法事 委請法師服務 全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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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


禮


儀


式 


工作人員分派 


司儀、襄儀、祭文宣


讀、服務引導等人員安


排 


指派奠儀收付人員、 


指定親友擔任接待 


 


喪葬禮儀、服制穿戴指


導 


指派禮儀師或專業禮


儀人員服務 
配合穿戴及禮儀指導 


 


典禮進行 依儀式進行 
排定公祭單位順序、致


謝 


 


場地善後 指派專人辦理 
指定數位親友協助監


督 


 


發


引 


安


葬 


□火化    


■火化後進塔    


□土葬 


指派專人扶棺護送、交


通安排、法事、祭品等


提供 


全程參與 


 


□火化後其他方式處


理 
  


 


埋


葬


或


存


放 


設


施 


■甲方自備    


□乙方代訂 
設施代訂、帶看、協助


訂約 
（與第三者另訂契約） 


 


□乙方提供   


 


後


續


事


宜 


悲傷輔導 
指派禮儀師或專人慰


問 
 


 


紀念日提醒 印製書面提醒單  
 


結


帳 
款項結清、契約完成 檢據請款 付清本契約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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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三  ）     遺體接運切結書      


 


本  弘海生命禮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依據與   李大明 （甲方）所簽「 弘


海生命殯葬服務契約 」（契約編號：第  ○○○○○○  號）約定，接運 李金河


（丙方）遺體。切結事項如下： 


一、接體人員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二、該遺體經甲方確定  李金河  （丙方）無訛。簽名：○○○ 


 


此 致 


李大明  （甲方） 


 


 


 


 


 


 


 


 


 


 


 


 


 


 


 


中  華  民  國   １００    年  ７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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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 ）殯葬服務完成確認書 


  李大明  （甲方）與  弘海生命禮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簽定「 弘


海生命殯葬服務契約 殯葬服務契約」（契約編號：第 ○○○○○○ 號），今


乙方已依約提供殯葬服務，且內容與品質均合乎約定，本契約之帳款業已結清，


雙方同意本契約已完成無訛，特此確認。 


 


 


 


 


 


 


 


 


 


 


 


 


 


 


 


 


中  華  民  國   １ ０ ０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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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錯作答區 


1.錯誤：      第二條 第一項     ：乙方應確保契約內容之真實，對甲方所負之義務不


得低於契約之內容。乙方提供甲方之文宣廣告及圖片僅供參考。                                           


  正確：乙方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對甲方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文宣與廣


告均視為契約內容之一部分。                                                                    


2.錯誤：     第五條             ： 本契約簽訂後，如履約屆時因貨幣升、貶值，或


通貨膨脹等因素，乙方得片面變更服務品項，甲方不得有異議。                                          


                                                                              


正確：  該條刪除 （理由：不得約定殯葬服務業得因實際情形片面變更提供服務品項


而消費者不得異議）                                                                    


3.錯誤：        第九條          ：  本契約有效期間自被服務人死亡時起至全部服務


完成時止。                                                                                                                       


正確： 本契約有效期間自簽約日起至契約履行完成時止。                                                                   


                                                                      


4.錯誤：       第十條          ：本契約於乙方履行全部約定之服務內容後完成。                                          


                                                                              


正確：本契約於乙方履行全部約定之服務內容，並經甲方於殯葬服務完成確認書（如附


件四）上簽字確認後完成。                                              


5.錯誤：      第十一條          ：附件一所載之服務項目或物品數量，於服務完成後，


如有未經使用者，則視同放棄，且不得更換。                                            


正確：附件一所載之服務項目或物品數量，於服務完成後，如有未經使用者，甲方得退


還乙方，並扣除相當於該項服務或商品之價款。                                                                    


6.錯誤：      第十五條         ：本契約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收執乙份，如有必要


乙方得將甲方收執之契約收回或留存。                                            


正確：本契約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收執乙份，乙方不得藉故將應交甲方收執之契約收


回或留存。                                                                      


7.錯誤： 立契約書人 / 乙方         ：    漏列代表人                                        


                                                                              


正確：                                                                   


                                                                      


8.錯誤： 服務項目、規格及價格/ 奠禮儀式/誦經人員、樂師  ：宗教人員、樂師各數名


（理由：不得於契約服務項目中使用概念模糊或不確定之名詞）                                                               


正確：宗教人員 5 名、樂師 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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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禮服務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實務 
評 分 表 


 


檢


定


項


目 
： 
殯


葬


服


務


定


型


化


契


約


實


務 


︵ 


時


間 


80 


分


鐘 


︶ 


 


檢定 
單位 


 檢定 
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編號 


  


評分項目 評分內容 
配 
分 


得 
分 


評分說明 


 
 
 
 
 
 
 
 
 
 
 
 
填 
 
 
空 
 
 
 
題 


 


1. 能依據指定情境完成製作殯葬服務契約。 
2. 填錯（或漏填）每一空格扣 2 分。 
3. 請以正體字書寫。簡體字、錯別字，一律


不給分。 
 


50   


空


格 
（由上至下，由左至右，正確答案依序


如下：） 
  


(1)  2  
(2)  2  
(3)  2  
(4)  2  
(5)  2  
(6)  2  
(7)  2  
(8)  2  
(9)  2  
(10)  2  
(11)  2  
(12)  2  
(13)  2  
(14)  2  
(15)  2  
(16)  2  
(17)  2  
(18)  2  
(19)  2  
(20)  2  
(21)  2  
(22)  2  
(23)  2  
(24)  2  
(2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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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錯 
 
題 


本項配分 50 分，不需依照順序 40  
1. 5  
2. 5  
3. 5  
4. 5  
5. 5  
6. 5  
7. 5  
8. 5  


契 
約 
文 
件 
完 
整 
度 


將契約書及其附件以迴紋針依順序裝訂完整


者，可得 10 分，未依序裝訂（含夾訂非該契


約必要之文件者），一律不給分。 


10  


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實務技能得分合計   


監評長簽章  評審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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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禮服務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第二站奠禮流程及奠文寫作 
應考須知及出題說明 


 


一、 測試時間：90 分鐘 


二、 檢定說明： 


1. 本檢定採筆試方式進行，測試後集中閱卷，採統一標準評分。 


2. 應檢人不得攜帶任何電子通訊產品進入測試站，手機應確實關機；若有舞


弊情事，得取消本站之應考資格，本站測試以 0 分計算。 


3. 本測試站配分方式：[奠禮流程]  70%  ( 流程–50%，狀況題–20%) 、 


[奠文]  30% 。 


4. 應檢人應配帶准考證及應考之文具用品 [ 原子筆、尺、橡皮擦或立可白


(帶) ] 。 


5. 應檢人應於限定時間內完成測試，於測試開始 50 分鐘後，始可交卷。 


6. 答案請以正體字書寫，簡體字、錯別字、漏字、多寫，一律不給分。 


7. 基於尊重多元社會之發展，[奠禮流程] 得依地方習俗內容調整致奠者順


序，詳如 [評分表] 內容之說明。 


 


三、 出題說明： 


1. [奠禮流程] 以 傳統奠禮、佛教奠禮、性別、身分 等四種情境，以其中一


題為當年考題；狀況題有十題，以其中四題為當年考題。 


2. [奠文] 有不同情境二題，每題依具文者身分撰寫及體例(傳統或白話文) 有


四種狀況題，[奠文] 依情境並以其中一種狀況題為考題。 


3. 基於性別平權的觀念，護喪妻或杖期夫都排於家奠禮首位奠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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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禮服務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第二站奠禮流程及奠文寫作 
試題範例 


一、奠禮流程規劃 


1. 請依訃聞規劃台灣傳統家、公奠禮之喪禮流程。 
相關條件： 


行禮方式：護喪妻(或妻) 行鞠躬禮、孝眷(含女婿) 行三跪九叩禮、孝侄(含侄女) 行一跪


三叩禮、亡者之外家及姻親代表 行鞠躬禮。 


出殯奠禮公奠單位計有：新北市○副市長○○、立法院○立法委員○○、新北市議會○


議員○○、○○○○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及同仁代表) 、(社團


法人)○○○○協會(理事長及協會代表) 
 
 
 
 
 
 
 
 
 
 
 
 
 
 
 
 


答：規劃流程：  


家奠禮 (孝男、孝媳、孝女、孝女婿 站立於答禮位置) 


項次 主 流 程 致奠者及孝眷動作細節 備 註 


(1) 蔡○○老先生家奠禮開始 


→奏哀樂 


  


(2) 護喪妻(或妻)為亡夫獻奠 孝男、孝媳、孝女 靈前就位→跪(主奠者


後方)→(護喪)妻陳(老)夫人吳○○女士靈


前就位→獻花→獻果→獻香茗(酒)→恭讀


奠文(不用者略過)→向靈前行三鞠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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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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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禮成→奏哀樂


→孝男、孝媳、孝女 請起 


(3) 孝男、孝媳、孝女獻奠 孝男、孝媳、孝女靈前就位→上香→獻花


→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起→獻果


→跪→叩首、再叩首、六叩首→起→獻香


茗(酒)→跪→恭讀哀章(不用者略過)→孝


男、孝媳、孝女 向靈前行哀奠禮→叩首、


再叩首、九叩首→起→禮成→奏哀樂→孝


男、孝媳、孝女 請退回答禮位置 


 


(4) 女婿 獻奠 女婿 靈前就位→上香→獻花→跪→叩


首、再叩首、三叩首→起→獻果→跪→叩


首、再叩首、六叩首→起→獻香茗(酒)→


跪→恭讀奠章(不用者略過)→孝女婿 向


靈前行哀奠禮→叩首、再叩首、九叩首→


起→禮成→奏哀樂→孝女婿 請退回答禮


位置 


 


(5) 孝孫、孝孫女 獻奠 孝孫、孝孫女靈前就位→上香→獻花→跪


→叩首、再叩首、三叩首→起→獻果→跪


→叩首、再叩首、六叩首→起→獻香茗


(酒)→跪→恭讀哀章(不用者略過)→孝


孫、孝孫女 向靈前行哀奠禮→叩首、再


叩首、九叩首→起→禮成→奏哀樂→孝


孫、孝孫女 請退回答禮位置 


 


(6) 外孫 獻奠 外孫靈前就位→上香→獻花→跪→叩


首、再叩首、三叩首→起→獻果→跪→叩


首、再叩首、六叩首→起→獻香茗(酒)→


跪→恭讀哀章(不用者略過)→外孫向靈前


行哀奠禮→叩首、再叩首、九叩首→起→


禮成→奏哀樂→外孫 請退回答禮位置 


部份地方禮俗為尊


重外家，外家代表得


以調整於此項次 先


行奠拜。  


自原第(6)項次 得向


後順延。 


(7) 胞弟、胞弟媳 獻奠 胞弟、胞弟媳靈前就位→孝眷長跪→上香


→獻花→獻果→獻香茗(酒)→恭讀奠文


(不用者略過)→向靈前行三鞠躬禮→一鞠


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屬答禮→禮成→


奏哀樂→孝眷請起 


 


(8) 孝侄、孝侄女 獻奠 孝侄、孝侄女靈前就位→上香→獻花→獻


果→獻香茗(酒)→跪→叩首、再叩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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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首→起→禮成→奏哀樂 


(9) 宗親代表 獻奠 宗親代表靈前就位→孝眷長跪→上香→


獻花→獻果→獻香茗(酒)→恭讀奠文(不


用者略過)→向靈前行三鞠躬禮→一鞠


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屬答禮→禮成→


奏哀樂→孝眷請起 


 


(10) 外家代表 獻奠 外家代表靈前就位→孝眷長跪→上香→


獻花→獻果→獻香茗(酒)→恭讀奠文(不


用者略過)→向靈前行三鞠躬禮→一鞠


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屬答禮→禮成→


奏哀樂→孝眷請起 


部份地方禮俗為尊


重外家，得以調整於 


項次(6) 先行奠拜。 


( 除此之外，其餘步


驟不得錯置 ) 


(11) 姻親代表 獻奠 姻親代表靈前就位→上香→獻花→獻果


→獻香茗(酒)→恭讀奠文(不用者略過)→


向靈前行三鞠躬禮→一鞠躬、再鞠躬、三


鞠躬→家屬答禮→禮成→奏哀樂 


 


公奠禮 (孝男、孝媳、孝女、孝女婿 站立於答禮位置) 


項次 主 流 程 致奠者及孝眷動作細節 備 註 


(1) 公奠禮開始前五分鐘，向


與會人員報告：「蒞會長


官、各位來賓、各位親友，


蔡公○○老先生公奠禮儀


式，定於一時三十分舉


行，尚未就座者請進入會


場就座；尚未登記公奠之


單位，請向公奠登記處登


記，謝謝。」 


請孝眷於靈前就位，並請襄儀(禮生)就位。  


(2) 「吉時到」→「蔡公○○


老先生！公奠禮開始」→


奏哀樂 


  


(3) 孝眷面向來賓-致謝詞 請長孝男代表全體孝眷致謝詞→ 


(致謝詞完畢後) 請孝眷退回答禮位置 


 


(4) 蔡公○○老先生「生平事


略」介紹 （或以回憶錄


播放 VCR） 


(播放回憶錄時，孝眷以不遮擋螢幕位置站


立觀看。) 


 


(5) 長官獻奠 a.請 立法院○立法委員○○先生(女士)(單


位+姓氏+職銜)靈前就位→上香→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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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果→恭讀弔詞(不用者略過)→向靈


前行三鞠躬禮→一鞠躬、再鞠躬、三鞠


躬→家屬答禮→禮成→奏哀樂 


b.請 新北市○副市長○○先生(女士)(單位


+姓氏+職銜)靈前就位→上香→獻花→


獻果→恭讀弔詞(不用者略過)→向靈前


行三鞠躬禮→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家屬答禮→禮成→奏哀樂 


c.請 新北市議會○議員○○先生(女


士)(單位+姓氏+職銜+名字)靈前就位→


上香→獻花→獻果→恭讀弔詞(不用者


略過)→向靈前行三鞠躬禮→一鞠躬、


再鞠躬、三鞠躬→家屬答禮→禮成→奏


哀樂 


(6) 機關團體獻奠 a.○○○○協會靈前致奠  請主奠者○理


事長○○先生(女士) (姓氏+職銜)就


位、陪(與)奠者請就位→上香→獻花→


獻果→恭讀弔詞(不用者略過)→向靈前


行三鞠躬禮→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家屬答禮→禮成→奏哀樂 


b.○○○○股份有限公司靈前致奠  請主


奠者○總經理○○先生(女士) (姓氏+職


銜)就位、陪(與)奠者(或同仁代表)請就


位→上香→獻花→獻果→恭讀弔詞(不


用者略過)→向靈前行三鞠躬禮→一鞠


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屬答禮→禮成


→奏哀樂 


 


(7) 個別來賓自由拈香 向靈前行三鞠躬禮→一鞠躬、再鞠躬、三


鞠躬→家屬答禮 


 


(8) 禮成→奏哀樂   


(9) 瞻仰遺容   


(10) 「吉時到」→大殮蓋棺   


(11) 封釘禮 請宗親族長執斧，孝眷跪於靈柩兩側  


(12) 繞棺 孝眷繞棺三匝 (跪爬或站立行走-皆可)  


(13) 發引(啟靈禮)   


(14) 辭客 孝眷於禮堂前跪謝親友並請親友留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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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題： 
狀況一：A 公司數位參禮代表，提出「因公司有事，希望能在公奠禮中第一順位行禮」


之要求，與會尚有政府首長及數位民意代表。請問，司儀(或禮儀師)該如何安


排公奠禮之行禮順序？ 


答：公奠禮之行禮順序仍應以政府首長(長官)及民意代表優先安排，進入機關團體程


序時，應將與亡者有密切關係者(如該任職或曾任職之公司)排為第一順位，A 公


司參禮代表排為第二順位，以符合社會倫理。 


 


狀況二：公奠禮已進入自由拈香的程序中，與會親友排列兩行陸續拈香中。此時，一位


民意代表方才趕到會場，請問司儀(或禮儀師)該如何處理？ 


答：自由拈香仍應繼續進行，不可因此中斷。 
司儀(或禮儀師)處理方式可與民意代表協商以何種方式進行： 
1. 可請民意代表排入自由拈香行列，待民意代表拈香時，司儀再作介紹。 


2. 或於自由拈香完畢後，再請民意代表個別行禮。 


 


狀況三：司儀(或禮儀師)應該如何協助孝眷「致謝辭」？請說明之。 


答：在公奠禮開始時，司儀(或禮儀師)請孝眷於靈前橫列排開(一列或二列) 排開，代


家屬宣讀致謝辭：「今天非常感謝各位親友在百忙中撥冗參加Ο老先生(或 先生 


或Ο母Ο老太夫 或 Ο女士)的奠禮，為他(她)送人生的最後旅程，孝眷們一


鞠躬(孝眷行鞠躬禮)為各位獻上最敬禮，表示最深的謝意。」致謝禮後，請孝眷


們靈前歸位。 


 
狀況四：某位家屬(來賓)在奠禮當天，因交通事故受傷未能出席奠禮儀式時，司儀(或禮


儀師)應該如何處理？請說明之。 
答：先與現場家屬溝通，確認奠禮儀式是否仍依時程進行。 


(依傳統禮制：喪事有進而無退。《禮記˙檀弓》) 
確認依時程進行後，司儀(或禮儀師)在公奠禮前，先行向與會來賓說明：「某位


孝眷(或來賓)今天因交通事故受傷而未能及時參與Ο老先生(或 先生 或Ο母


Ο老太夫 或 Ο女士)的奠禮。此時在場來賓為Ο老先生(或 先生 或Ο母Ο


老太夫 或 Ο女士)祈福與送行，在此也為因交通事故受傷的某位孝眷(或來賓)
祈福，希望他(她)可以早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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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奠文撰寫。 


1. 請依下述之情境並參用下列語詞範例，撰寫奠文一篇。  


蔡公平時篤信佛教，於商界中仁義待人，樹德典範。年老時，因罹患糖尿病導致腎


衰竭，需經血液透析(俗稱洗腎)術以維持身體機能。後因病情惡化導致心肺衰竭而病逝，


時年九十二歲。(奠禮時為：中華民國九十八年○月○○日，歲次己丑年) 


 


題例一：由亡者的子女撰寫傳統體例之奠父文(哀章)。 


        (全文至少 120 字，不含標點符號) 


奠文內容必須包含下列語詞： 


  三牲清酌  碩德闤闠  嗚呼哀哉  魂歸極樂  幼承庭訓  


  忽奔九原  鞠育恩深  親恩未報  天不憖遺  芝蘭馥郁  


 


答：                      維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月○○日歲次己丑年○月○○日之良辰 


陽居不孝男 ○○ 暨全體孝眷，謹以三牲清酌之儀跪奠於 


父親大人之靈前曰：嗚呼 


緬懷父親 和藹慈祥  幼承庭訓 篤信忠惇 


賦性聰穎  廉潔謙恭  創業興家  克勤克儉   


處事以敬 待人以誠 碩德闤闠 戚友同欽 


哀哉我父  清風傳家  撫教殷勤  鞠育恩深 


芝蘭馥郁 庭樹濃蔭 菽水承歡 繞膝孝敬 


方期益壽 日月同春  


胡天不佑 忽奔九原  藥石罔效  無術返魂 


天不憖遺  地不載德  親恩未報  愴懷萬古 


音容已杳 泣血椎心 蓼諼廢讀 玉山同頹 


騎鯨入海  魂歸極樂  遺志遵從  鑒此不忘 


今茲家奠 淚灑涕零 父其有知 來格來嘗 


嗚呼哀哉 伏惟 尚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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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例二：由亡者的子女撰寫白話之奠父文(哀章)。 
        (全文至少 250 字，不含標點符號) 


奠文內容必須包含下列語詞： 


    遵奉庭訓，侍親至孝   兄友弟恭，廣結善緣   諄諄教誨，言猶在耳   


    篳路襤褸，默默耕耘   晴天霹靂，頓失所靠   功德圓滿，晉位菩提   


    眾家月圓，吾家獨缺   椎心泣血，難以言表   


 


答：                        維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二十日，蔡氏子孫備有鮮花素果。跪於靈前悼念父親大人蔡公


○○先生之親情。恭讀哀章于靈前曰：  


父親大人，生於農暦歲次戊午年六月初四吉時。父親自幼遵奉庭訓，侍親至孝，兄友


弟恭，廣結善緣。鳴呼，為生活家計，三十歲離鄉背井，投身商界，篳路襤褸，默默耕耘，


無時不為家用所需而奮鬥。  


鳴呼，父親大人，您為我們，一生勞碌，未享清福，為家庭，為子女，無怨無悔。您


的養育之恩，如江河之水，浩翰之洋，永難報答。您的一生，為人服務，長久以來，犧牲奉


献，無悔付出。別人的困苦，宛如親臨一般，自己雖無雄厚財力，皆盡最大心力，協助他人。


鳴呼，您「犠牲小我，服務大眾之精神」，為後代子孫，立下典範。 


父親大人，您是明燈，指引我們方向，諄諄教誨，言猶在耳。在您病情好轉之際，家


人及關心您的親友，無限期盼您早日康復。您的離開，有如晴天霹靂，讓我們頓失所靠，如


江船失舵，閃電臨身，椎心泣血之痛，難以言表。鳴呼，眾家月圓，唯獨吾家月缺。您雖安


祥離開，我們心中仍有萬分不捨。  


鳴呼，父親大人，您一定捨不得離開母親大人，捨不得離開我們。父親大人，您毋須


牽掛，您已解脫世俗繁事，不再羈絆。您功德圓滿，晉位菩提，請安心跟隨佛祖們，前往西


方極樂世界。我們會好好孝順母親，兄弟和睦相處。願您在天之靈，保佑我們，保佑您後代


子孫，以及參加或因事不克前來參加奠禮的眾親友，事事平安，順心如意。願您的尊靈，時


常顯現，為我們明燈指引。我們會好好照顧媽媽，您放心的追隨諸佛菩薩，前往西方極樂世


界。媽媽和我們會永遠的懷念您，謝謝您！爸爸您好走。  


嗚呼哀哉，伏維 尚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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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禮服務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奠禮流程及奠文寫作 
評分表 


 


檢


定


項


目 
： 
 
 
 
 
 
 
 
 
 
奠


禮


流


程 
及


奠


文


︵ 


時


間 


90 


分


鐘 


︶ 


 


 


 


 


 


 


 


 


 


檢定 
單位 


 檢定 
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編號 


  


評分項目 評分內容 
配 
分 


得 
分 


評分說明 


 
 
 
 
 
 
 
 
 
 
 
 
 


奠禮流程 
 
 
 
 
 
 
 
 
 
 
 
 
 
 
 
 
 
 
 


1. 可完整寫出奠禮流程及動作細節 
2. 欠缺或錯置每一單項流程扣 5 分，超過 8


個單項流程者，本項目不計分。 
3. 每單項主流程名稱配分 3 分，動作細節配


分 2 分。 
4. 請以正體字書寫。簡體字、錯別字、漏字，


一律不給分。 


50   


程序 男歿 家奠禮 女歿 家奠禮   
(1) (灑淨、)迎靈   
(2) ○公○○府君(老


先生)家奠禮開始 
○母○太夫人家


奠禮開始 
  


(3) 護喪妻(或妻)為亡


夫 獻奠 
(不)杖期夫 為亡


妻 獻奠 
  


(4) 孝男、孝媳、孝女獻奠   
(5) 女婿 獻奠   
(6) 孝孫、孝孫女 獻奠   
(7) 外孫 獻奠   
(8) 亡者平輩親屬 獻奠   
(9) 亡者晚輩親屬 獻奠   
(10) 宗親代表 獻奠 外家代表 獻奠   
(11) 外家代表 獻奠 宗親代表 獻奠   
(12) 姻親代表 獻奠 姻親代表 獻奠   


公奠禮   
 傳統 佛教   
(1) 公奠禮前，請與會


人員入場就座 
鳴鐘集眾   


(2) 請孝眷於靈前就位，並請襄儀(禮生)
就位。 


  


(3) 吉時到→○公


○○府君(老先生)


公奠禮開始」 


––––––   


(4) 孝眷致謝詞   
(5)  恭請法師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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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平事略」介紹 誦念大典   
(7) 長官獻奠   
(8) 機關團體獻奠   
(9) 個別來賓自由拈


香 
來賓自由拈香   


(10) 瞻仰遺容(已大殮蓋棺者免)   
(11) 大殮蓋棺(已大殮蓋棺者免)   
(12) 封釘禮 啟靈   
(13) 繞棺   
(14) 發引   
(15) 辭客 火化   


奠禮流程狀況題   
1. 狀況題 4 題，每一狀況題配分 5 分，本


細項配分共計 20 分。 


2. 每一狀況題，依回答內容評定 0~5 分。 
3. 每一狀況題，最高 5 分，答錯不倒扣。 
4. 回答內容須合乎禮儀標準及社會常態。 


5  
5  
5  


5  


奠 禮 流 程 得 分 小 計  


奠文寫作 
 


考生依考題情境、體例及參照語詞，撰寫情境


相符之奠(祭)文。本項配分 30 分 
  


1. 首行｢維｣獨立一行 


   本細項配分 2 分。 
2  


2. 致奠者與受奠者身分之對應 


  本細項配分 2 分。 
2  


3. 奠文結構完整 


(1).稱頌死者之出身‥‥‥ 


(2).讚美其嘉言懿行‥‥‥ 


(3).期望其多造福‥‥‥ 


(4).痛惜其驟逝‥‥‥ 


  本細項配分 0~8 分。 


8  


4. 文辭流暢度，(傳統奠文須合乎押韻) ，本


細項配分 0~8 分，每一錯字扣 2 分，超過 4
字，本細項不計分。 


8  


5. 奠文內容詞語應與考題情境相配合，本細


項配分 0~8 分。詞語應用必須正確，撰寫


錯誤詞語，每一詞語扣 2 分，超過 4 詞，


本細項不計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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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奠(祭)文末尾｢尚饗｣，文內開頭必須載明


有奠品，無奠品者於奠(祭)文末尾書寫｢尚


饗｣者，扣 2 分。合乎體例者給 2 分。 


2  


7.考生撰寫奠文之全文字數應符合考題之要


求，未達總字數者，每少一字扣 1 分，由


本項得分總分倒扣。 


  倒扣後低於 0 分者本項以 0 分計。 


扣 
分 
： 


 


奠 文 寫 作 得 分 小 計  


奠禮流程及奠文寫作 技能得分合計  


監評長簽章  評審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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